
第 19卷第 5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9  No.5 
2013年 10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Oct. 2013 

海峡两岸裁判文书言辞的风格差异 

易花萍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51） 

摘要：可读性强和情感色彩鲜明是台湾裁判文书言语体式优于大陆裁判文书的两大因素。可读性强具体征显为生 

动、具体、真实性；情感色彩鲜明具体征显为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及意态性。台湾裁判文书的可读性是台湾法院审 

判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特质；大陆裁判文书的模式化、超然性等，则表现出大陆法院审判过程中的职权主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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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法官裁判文书的书写水平关涉到司法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也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形象，关系到当事 

人服判息讼和社会安定。 笔者在考察大量裁判文书 [1, 2] 

的基础上，寻获到海峡两岸裁判文书之言语体式存在 

明显异质的两个视角： 一是行文形式上， 是严谨的 “公 

文”模式，还是追求“可读性”？二是文书的内蕴上， 

是严守“客观公正” ，还是较大程度地允许“法官能 

动”？同时，随文剖析了导致言语体式风格差异的原 

因，旨在为大陆裁判文书写作提供改良窗口。 

一、可读性的差异 

台湾裁判文书具有鲜明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具 

体表现为生动、详尽和真实等特征；大陆裁判文书则 

执着于简省、客观和模式化，不太重视可读性。 
(一) 板滞与生动 

作为公文样式的裁判文书，无论大陆和台湾，都 

具有一种模式烙印。从篇章看，大陆实行“事实—理 

由—判决结果”的三段论模式，台湾实行“主文—事 

实—理由”的结构模式。我们知道，从思维的一般逻 

辑角度说，应该是先确认“是什么” ，即“判决结论” 
(主文部分)，再解决“为什么” ，即判决的“事实”“理 

由”和“法律依据” 。因为一般来说，主审法官在起草 

判决书时，裁判结论已经经过合议庭研究决定了，接 

下去才是告诉当事人为什么要这样判，只有这样才能 

使判决内容和主文环环相扣、丝丝相连，才不会使判 

决书在叙述查明事实的时候，漫无边际。大陆现行的 

裁判文书先叙述查明的事实，然后列举认定事实的证 

据，是种因果倒置的事实推断模式。 

从裁判文书的导入语看，也有很强的模式烙印。 

大陆裁判文书导入语的模式， 可概括为以下六种样式： 

模式一：×××为与×××……一案， ()不 

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申请再审。例如： 

上诉人上海方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 

人华东三峡经济发展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 

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沪高民初字第  8 号民事 

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模式二：×××(和/与)×××因……一案，()不 

服……一案，向本院提起上诉。例如： 

贵阳市南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贵州省中 

珏房地产开发公司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黔高民二初字第 23号民事 

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模式三： ×××因与/与×××……一案， (××× 

法院于×年×月×日作出……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认为有误/×××)不服判决，向本院申请 

再审/提起上诉。例如： 

上诉人胡某某因房屋拆迁裁决一案，不服上海市 

闸北区人民法院(2012)闸行初字第 13号行政判决， (向 

本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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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四： 原告/上诉人×××诉被告……一案， (原 

告/上诉人×××于×××)向本院提起讼诉/上诉/递 

交起诉状。例如： 

原告杨某诉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房屋拆迁期延长许可证通知一案，原告杨某于 
2012年 3月 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模式五：原告/上诉人×××不服(被告)……(一 

案)，于×××向本院提起讼诉/上诉。例如： 

原告孙 xx、谢 xx 不服行政处罚决定诉被告上海 

市 xx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一案， 于 2012年 2月 28日向 

本院提起诉讼。 

模式六：“原告/上诉人×××因不服……一案/ 
判决，(于×××)向本院提起诉讼/申请再审。例如： 

上诉人 A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2011)浦行初字第  320 号行政判决，向 

本院提起上诉。 

诸多模式中，最容易被当代规范接受的当属模式 

六，这也说明大陆裁判文书的模式还有待于规范。另 

外要提的是，模式六多出现于大城市中级和高级法院 

的裁判文书中，这说明大陆裁判文书模式规范的必要 

性和可为性。过分强调模式化，也使文辞显得有些板 

滞。 

台湾裁判文书导入语的模式相对来说规范得多， 

大致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近似于上文的模式六： 

上诉人/原告因  XX 案件，不服  XX 判决，提起上诉/ 
要求再审，本院判决如左。例如： 

右上诉人因被告违反选罢法等案件，不服台湾台 

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诉字第九五四号，九十一年六 

月十二日第一审判决(起诉案号：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 

察署八十七年度侦字第二三八八三号)，提起上诉，本 

院判决如左：…。 

另一种模式比较具有台湾特色： “当事人请求 XX 
事件，原告/上诉人…提起上诉/申请再审，于 XXX言 

词辩论终结，判决如下” 。例如： 

当事人间请求返还车辆事件，上诉人对于九十二 

年六月三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诉字第三八七 

号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九十三年二月三日言 

词辩论终结，判决如下：…；再如：右当事人间请求 

损害赔偿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本院 

刑事庭移送前来(八十九年度附民字第四二  0 号)，经 

于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言词辩论终结，判决如左：…。 

这种模式的特点表现为：第一，用“请求 XX 事 

件”的行文，凝练地概括出案件类属，行文简洁；第 

二，不说“庭审结束” ，而说“言词辩论终结” ，比较 

平民化。 “平民化” 无疑是裁判文书获得生动性的前提； 

另外，模式的相对“规范”和“统一”也是台湾裁判 

文书具有可读性的坚实基础。 

“模式”意味着“规范” ，但“模式化”不等于否 

定“生动性”和“个性化” ， “模式”也不拒绝“可读” 。 

“可读性”强的模式才是有价值的规范和最高意义的 

规范。台湾裁判文书或者我国古代裁判文书的很大生 

命力就在于有可读性。我们看古代的一则判词。其事 

件说的是明代宗室朱宸濠府上养有一鹤， 为皇帝所赐， 

一日，仆役带鹤上街游逛，被民家一狗咬伤。仆役遂 

到府衙告状，状词写道： “鹤带金牌，系出御赐。 ”知 

府接状后，挥笔书判曰： “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 

相伤，不关人事。 ”让人看了忍笑不禁，非常有文采和 

智慧，也有事理，令人不得不服，且生敬佩。还有古 

代的花判， 由于主要是用来供县官们消遣打发时间的， 

并且是给自己欣赏的，故重在追求文学作品的艺术表 

达效果，也正是这种生动性延续了花判的生命力。 

台湾裁判文书的生动性当然很大程度还有赖于积 

极修辞的应用，最为普遍的是排比，通过排比加强篇 

章气势，甚至形成一气呵成之势，增加生动性。例如： 

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 

原因，或系本于所有权之意思或系基地无权占有之意 

思，或基于越界建筑使用，或界址不明致误认他人土 

地为自己所有， 或因不知为他人土地而误为占有使用， 

或基于借用之意思，不一而足，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权 

之意思而占有…。[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容忍时 

效取得地上权登记案民事判决书95 上  745]这在大陆 

裁判文书虽然也是可见的，但不是那么被提倡，不具 

有普遍性，总的原则是主张客观、中立，不表露过多 

主观倾向。 
(二) 简省与详尽 

大陆裁判文书在“事实”与“说明”部分的一个 

很大软肋就是过于概括，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简略，几 

笔带过，缺少具体细节，控辩双方或原被告双方提出 

的各种诉求和理由，在裁判文书中都不予回应，甚至 

简单驳回，不讲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也不论证法院 

作出裁判的根据。很多裁判文书在书写理由时，常用 

些“目无国法、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等空 

话、套话，使整个文书的说理显得苍白无力。当然， 

这里不排除裁判文书写作传统的因素。 

在古代， “君要臣死、臣不死就是不忠” ， “官说民 

错、民不认错就是错” ，是个不讲理时代，裁判文书自 

然不会重视说理，也不需要说理。另外，由于古代国 

人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如果判决广征博引，写得太学 

术化，当事人未必能够听得懂， 而且他们也不想听懂， 

他们最最关心的是得到一个“定分止争”的结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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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 而不是 “论证过程” 或“规 

则之治” ， 实用性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我们纵观一下古 

代倍受称赞的判词，虽然有情理、有事理，有文采、 

有智慧，但总而言之其论证比较概括和简省。这也是 

为什么在古代会出现几十字的判词，并且大部分内容 

都是关于实体结果和解决办法的，而极少有长篇大论 

的道理阐述。 

我们看明代张四维辑《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中 

的吴雨岩判词《士人以诡嘱受财》 ： 

余子能乃停泊公事姓胡人之甥，平日以计置行赇 

为生，今次乃以诡嘱受财，当以盗论，岂得谓之士子。 

此而不惩，则哗徒得志，讼庭何由而清。余子能合决 

脊，刺方环。但古人于恶习已成之后，谓其未易洗涤， 

遽用重刑，近于不教之虐，所以姑惟教之。余子能决 

竹篦二十，以代大杖，仍编管五百里。 

短短百来字、四句话，囊括了多方面理由，非常 

简省。第一句“说明事实” ，第二句“诉危害之大” ， 

第三句说明“判决结果” ，第四句诉判决结果的“社会 

习俗之理” 。 

但诉讼的关键是证据，证据的认定直接影响案件 

事实的认定，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与其说以事实 

为根据，不如说成以证据为根据”的论断。 [3] 加强法 

理分析，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效果，判决理由充 

分可以避免法官的任意擅断，树立法律权威。另一方 

面，现在是民主法治时代，司法不再是专横和神秘的， 

而应是普通公共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对司法理 

性和司法民主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权利， [4] 故应该重 

视说理。 我们看台湾裁判文书， 90%的篇幅是 “理由” ， 

论理非常详细、充分，且通常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 

剖析，结构严谨，观点突出；从字数上看，台湾裁判 

文书也很少只一两页，通常是洋洋洒洒好几页。 
(三) 无我与有我 

大陆裁判文书的最大特点是尽可能地表现客观、 

中立， 不留主观痕迹。行文中， 不采用 “你”“我”“他” 

之类的人称代词，而是使用指称性的名词，如“原告” 

“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本院”等，一副“超 

然”的姿态，力求在世人面前给出一份公正的判决。 

但事实上，这种转述性行文，给人一种对原材料进行 

了加工的感觉，因而不够真实和可信。再次， “本院” 

的行文笔触，令读者找不到作者到底是谁。是法院？ 

合议庭？还是主审法官？有推卸责任的嫌疑，这样的 

客观和公正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 

台湾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常建立在法官对充分的 

事实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之上， 让人在客观事实中接 

受判决；其次，善于营造一种“现场感” ，让人觉得事 

实的真实和可靠。来看台湾裁判文书中的下面这段话： 

诉外人陈秀金于台湾桃园地方法院  93 年度简上 

字第 41 号准备程序中到庭结证称： “当时上开房屋是 

桃园县政府警察局配住给我的职务宿舍，大概是在 46 
年  9月间，我认识刘福田，他是我的老同事，当时因 

为他没有房子住，所以我就把上开房屋让给他住，我 

当时也住在里面，76 年 12 月间刘福田搬进来，我是 

在 77年  4月间搬离系争房屋” ， “(你在任职桃园县警 

察局之后你调职的时间？)63 年调到台北” ， “(你调职 

后桃园县警察局有无再跟你说房子要归还？)没有。 ” 

等语；而上诉人本人于该事件第二审准备程序中亦陈 

称： “(你住进系争房屋有无自己盖或自己买的情形？) 
没有。是陈秀金先生同情我们才让我们住进来。他可 

以住我们也可以住”等语；可知，系争建物原属被上 

诉人基于诉外人陈秀金之任职关系而准予配住使用之 

警察宿舍。 
① 

“直接引用”虽然延缓了叙述的速度，增加了叙 

述的篇幅，但它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一种真实书 

写事实的感觉，这与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宗旨是一致的。但这种做法不太容易被当下 

大陆裁判文书所采纳。首先，它直接暴露了法官的判 

决倾向，驾驭不成功的话，很可能带来很坏的效应。 

也就是说， 它需要法官的高智慧，对法官是一种挑战， 

为了稳定和团结，大陆裁判文书不主张该种行文。其 

次，大陆裁判文书不重视说理和论证，自然不会重视 

对事实的详细叙述，反而只会认为是徒占篇幅。 

二、情感色彩的差异 

(一) 刻板与温情 

大陆裁判文书的“程序性”和“格式化”烙印非 

常明显， 其行文大致都是由一个对象加一个冒号开启， 

表面上看很客观，却削弱了人的主体性，给人感觉文 

书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法官制 

作裁判文书的工作似乎只是填填表格，或者做做八股 

文，不需要太多的智慧，是个人人都能干的套路活。 

大陆裁判文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其叙述模 

式大致可概括如下： 

一审：原告诉称：→被告辩称：→(被告反诉称： 

→针对被告的反诉，原告辩称：) →经庭审质证→(经 

第三人质证) 
② 
→(为证明……事实，原告/被告提供了 

以下证据。) →经审理查明/ 根据以上证据认定，本 

院确认以下事实已经查明：→本院认为：/本院审核以 

上证据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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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原审法院认定(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理 

由)： →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辩称：→本院认 

为：……。 

有学者认为，这种“原告诉称”和“被告辩称” 

轮流交换的形式，无法反映法律事实被证明的动态过 

程。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特 

别是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不断转移从而使事实层 

层显现，在格式化的文书中，无法为整个过程设置出 

适当的陈述方式，带来的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和公信力 

自然让人怀疑，影响文书的社会效应。 [1] 

作为公文，台湾裁判文书自然也是有“迹”可寻 

的，其书写具有“过程性” ，但它需要法官很强的主动 

性。其篇章过程大致可概括如下： 

上诉人/原告和被上诉人/被告的主张(带出案件事 

实)，→经查：→(原审理由， “然”字带出二审判决理 

由) →据上论结/综上/综上所述，…。 

但其特点表现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台湾裁判文 

书章节间， 不像大陆裁判文书那样以人称加冒号开启， 

给人以断裂之感，显得比较自然。 

其次， 台湾裁判文书每个过程的书写都条理清楚， 

逻辑严谨，体现了法官智慧的融入。例如“主张”部 

分，为了脉络分明，书写时，或分程序部分与实体部 

分，或分有罪部分和无罪部分； “经查” 部分， 从事理、 

法理、情理多角度分条说明上诉人/原告和被上诉人/ 
被告主张，并逐一查证，相反论断用“然查”带出事 

实和理由，最后得出判决结果，而不是简单地提供证 

据就了结。这种证据的查明和结论的提出是主动的， 

需要法官的高度智慧。裁判文书中融入了法官智慧，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自然更具有人的温情，也更容易 

被民众接受。 
(二) 不偏不倚与褒贬分明 

大陆裁判文书中崇尚不偏不倚，也存在体现法官 

意态的情态词，如“不予”“无”等表“归一度”的情 

态词，有“可能”等表或然性的意态词，有表诉讼“请 

求”的情态词，有“本院认为”等含主观性隐喻的小 

句表达主审法官对信息的倾向和态度，通过“本院予 

以确认”和“本院予以支持”等隐喻说明合议庭主观 

上对事态的鲜明立场。 [5] 但这些情态词多分布在表述 

权利、义务及责任关系的理由和判决部分，是一种隐 

性的评价词，至于强烈主观评价和情态倾向意义鲜明 

的词语则较少出现。在关联词上，大陆裁判文书除了 

“然后/继而”“因而/因此”之外，较少使用让步、递 

进等关联词，以免流露太多的主观色彩。 

台湾裁判文书的主观情态则似乎洋溢于纸表。我 

们看一例： 

台湾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九十一年度上诉字第一九 

三八号：史英、杨维哲二人系调查局网民等情，此固 

有告诉人高成炎于原审提出前开录像带译文可参，惟 

被告并未在前开节目中论及告诉人高成炎系调查局网 

民等情，此为告诉代理人詹顺贵律师于原审所不否认 

之事实。然选举活动期间，选民投票之意向取决于候 

选人之政见、学历 、经历、品格、操守及形象清新与 

否等因素， 至于竞选团队成员并非选民所关注的焦点。 

告诉人高成炎参选第四届立法委员，选民虽可藉由中 

央选举委员会公告得知该项讯息，但对于告诉人高成 

炎自行敦聘史英、杨维哲分别担任竞选后援会会长及 

名誉总干事，显非众所周知之事，检察官亦未举证证 

明被告上节目前已知悉该事项。况且，被告应邀上许 

荣棋主持之前开节目，仅单纯谈论史英、杨维哲二人 

系调查局网民，并未藉前开事项直指或暗讽告诉人高 

成炎有何识人不明之处，进而损害告诉人高成炎名誉 

等情，难谓有何诽谤之犯行存在。 

划线部分均为主观情态词，其中包括连接词、语 

气词、感情色彩词，比较多元和丰富。主观情态词的 

运用有亲民感和亲切感，自然使信息更容易被当事人 

接受，因此也增加了判决理由被当事人认可的机会。 

裁判文书的“理”除了事理、法理、学理外，应 

该还有情理。情理是裁判文书不可不说的道理，任何 

道理都是通人情的，有情理的裁判文书才能打动人、 

征服人。 [4] 主观情态不仅不会影响法制社会的建设， 

反而有利于法制建设。案情陈述适时带上具有感情色 

彩的词语，更能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 

定”等准冷冰冰的法律语言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适应中华文化。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最终体现法律的人 

文关怀——胜诉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受惩戒者 

也能感受到法律的威严甚至保持对法律的信心。 
(三) 庄严与庄重 
1. 威严与平和 

裁判文书是讲究“庄重”和“严肃”的。一般认 

为：判词是非常严肃、庄重的文体，应客观地再现案 

件事实，准确地表达法官的态度，并代表国家做出庄 

严的判决。但“庄严”不与“威严”划等号， “庄严” 

也不拒绝“平和”与“亲切” ，不宜把“庄严”理解为 

“威严” 。 

我们来比较一下海峡两岸裁判文书的结尾语： 

台湾：如不服本判决，应于收受送达后十日内向 

本院提出上诉书状，其未叙述上诉之理…… 

由者并得于提起上诉后十日内向本院补提理由书 
(均须按他造当事人之人数附缮本)。 

大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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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XX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 

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大陆裁判文书采用“可”字，台湾裁判文书采用 

“应”字。 “可”是“权利选择” ， “权利选择”表面上 

是尊重当事人，但这种二可的选择潜藏的是“息诉” 

的职权主义心态， 而不是为当事人尽心服务的立足点； 

“应”是责任告知，也是权利赋予，体现的是服务于 

当事人的出发点， 因而更容易被理解为 “亲民” 。 再如， 

台湾裁判文书采用“向本院提出上诉书状”说法，大 

陆裁判文书采用“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说 

法。 “提出”是中性的，是平和的；而“提交”通常是 

下级呈交上级，体现的是官本位和法院权威的思想， 

是“威严”的。 

另外，大陆裁判文书行文中不加主语的“经审查 

表明”体式，暗示着“众所周知” ，表面上看，法官在 

庭上深不可测地保持沉默和中立，但在内心却酝酿自 

己的“确信” ， [6] 背后隐藏的自然也是一种法官权威和 

法院“威严” 。 
2. 法言法语与大众白话 

判决书应该是“公”的，而不是“私”的。 “庄重” 

在语言上不意味着“精英化” ，也不意味着“古朴化” 。 

判决书最主要的功能首先是社会的，要为当事人 

纠纷之解决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证明，给社会公众以启 

示。其次才是职业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类似 

案件的处理提供一种导引。法官在判决书中过多运用 

精英话语，带有过强的专业性、学术性和逻辑性，对 

于不懂法律的受众来说， 是一种知识上的歧视和压制。 

裁判文书应该体现定纷止争、为当事人服务的意 

旨。当然，语言上完全“当事人主义”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事人是复杂的，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因人而 

异地制定判决书似乎有些不可能，结果只会导致判决 

书千姿百态，甚至混乱。其次，也可能因为对当事人 

情况把握得不准，同样出现文风与当事人水平不一致 

的情况。面临水平不一的当事人，特别是群体案件中， 

不可能同一个案件制定不同版本的判决书，这从成本 

上说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语言过于“大众化”也是 

不现实的。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第一关注的是 

结论，对结论不满意时才可能看过程，而过程是专业 

性的东西，这个过程可以依靠律师，所以行文上可以 

具有行业性，否则就不像判决书。况且，如果各种行 

业都失去行业性的话，意味着文体的丧失，天下文体 

大一统，意味着走向简单与贫乏，这是智力的倒退。 

再说，对于过程的论证， 也只有用行业语才可能透彻， 

如果行业语都用通俗语化解的话，将意味着法律专业 

和法律人存在的多余，这将是很大的荒谬。我们提倡 

把言语的通行度定位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和一般公众之 

间。当事人来源于社会公众，且一般公众占多数，故 

要求有一定的专业性、学术性，同时兼顾朴实简洁、 

通俗易懂，甚至考虑社会效果；如果案情重大、公众 

反响强烈的话，还得考虑公众的情感及接受心理。 

另外， “庄重”不意味着盲目地追求“古风” ， “古 

风”应该有现实基础。台湾的文字体系是繁体，故古 

风行文比较容易接受， “爰”“系”“其”“渠”“两造” 

等文言词的使用很为正常；但大陆当下通行的是简化 

字，语言风格是简朴的，因此并不适宜仿效这种古风 

行文，否则只会有东施效颦的嫌疑。不过，从庄重、 

凝练的角度看，如果有的用法在古代和现代都通行的 

话，像“如果”和“若”“才”和“始”等，语义共通 

且均在当代被认可，采用古风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 

“两造”(“诉讼双方”的意思)这样的古风词语，大 

陆裁判文书制作中不宜模仿。 

三、结语 

裁判文书的言语体式与法院审判过程中的诉讼模 

式有关。台湾当事人诉讼模式下的裁判文书言语体式 

可读性和主体性更强，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裁 

判文书格式化和漠然性较明显。 

一篇好的公文具有模式化的格式，同时应该具有 

可读性。裁判文书讲究公正性，但它不排除法官的能 

动性。法律是刚性的，是原则性的，比较机械，刚性 

背后潜藏的是不灵活，要实现法律的真正公平需要法 

官高水平的主观能动性。法官不应该成为机器人，法 

官主体性的发挥，体现的是法官的智慧，也是对当事 

人的尊重。另外，裁判文书要求庄重严肃，这并不意 

味着拒绝简洁、平和与浅易；相反，浅白、平和的文 

书才可能真正实现庄严，否则会被视为一团糟粕。 

注释： 

① 台湾高等法院“容忍时效取得地上权登记案”民事判决书95 上 745 
② 括号处代表有些过程可能有也可能无，斜线处表示有的过程有两可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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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dability and subjectivity are the key factors in Taiwan Court’s adjudication documents that better than 
that of mainland, in which vividness, concreteness and factuality are the traits of the readability, while  the  initiativity 
and attitude of the Judge are the traits of its subjectivity. The readability and initiative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Taiwan Court  serves  the  party  during  the  trial  process.  The  format  and  aloof  attitude  reflect  the Ex  officio  doctrine 
during the mainland tr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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